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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弘光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鼓勵本校教師推廣研發成果、促

進專利申請與實務製作，培植教師之創造力，增廣國際視野、拓

展產學合作與技術移轉交流，以提昇本校之競爭力，特訂定「弘

光科技大學補助或獎勵教師參加國際發明展要點」(以下簡稱本要

點)。 

二、申請補助資格如下： 

（一）本校專任教師須以本校名義親自參加，參展作品或其中

文或英文名稱完全相同者，以補助一次為限，且每學年國

內與國外參展各補助 1 次為限。 

（二）參展作品須以本校名義申請且取得中華民國專利證書，

其專利有效期限須在參展結束日後一個月以上；或參展作

品尚未取得中華民國專利證書者，須在參展首日五個月前

取得中華民國專利申請案號。 

（三）已參展之作品，不得再次申請一發明展之補助。 

（四）本補助適用於國內、國外至少 10 個國家以上參展或競賽

之官方舉辦國際發明展。 

（五）參加國外國際發明展及臺北國際發明展之作品，應向本

校專利及技術移轉權益委員會(以下簡稱專技委員會)提

出書面說明及列席報告。 

（六）申請教師得製作實體或模型樣品提供專技委員會審查。 

（七）為提高得獎率，研究發展處(以下簡稱研發處)得邀請相

關專家輔導作品參展，申請教師有義務配合辦理。 

三、得申請補助之國際發明展分成三類，優先順序如下： 

（一）瑞士日內瓦國際發明展、德國紐倫堡國際發明展、臺北

國際發明展。 

（二）俄羅斯莫斯科阿基米德國際發明展、韓國首爾國際發明



展、馬來西亞 ITEX 國際發明展、烏克蘭國際發明展。 

（三）其他知名之官方國際發明展(該發明展須有 10 個國家以

上參展)。 

四、本校教師本人親自參加國際發明展得向研發處提出補助申請，申

請截止日期為國際發明展報名首日前 45 天為原則；申請補助出

國參展者，並須先參加臺北國際發明展獲金牌或銀牌，或經專技

委員會認定具有奪金牌等級者。若參加國外國際發明展人數超過

年度預算，則得以臺北國際發明展之得獎排序或專技委員會審定

排序之。獲專技委員會審查通過之參展案由本校補助國際發明展

所需之相關費用，其中包含報名費、審查費、翻譯費、攤位費、

住宿費、雜費等；相關費用之補助支給應據實提出，檢據審查核

實後發給；補助比例如下表： 

 發明展名稱 補助比例 

臺北國際發明展 補助全額費用 

瑞士日內瓦國際發明展、德國紐倫堡

國際發明展 

最高補助為限 

100,000 元 

俄羅斯莫斯科阿基米德國際發明展、

韓國首爾國際發明展、馬來西亞 ITEX

國際發明展、烏克蘭國際發明展 

最高補助為限 

80,000 元 

其他知名之國際發明展(該發明展須

有 10 個國家以上參展) 

最高補助為限 

50,000 元 

 

五、本校專任教師要提出參賽獲獎獎勵金申請，必須依本要點第二點

至第四點規定辦理，本校名義親自參加國際發明展，獲得前 3名

或等同前 3名獎項者（不含入圍獎）， 得提出競賽獎勵申請，每

學年國內國外各獎勵 1次為限，參展作品或其中文或英文名稱完

全相同者，以獎勵一次為限，獎勵金額依參賽獲獎等級而定，獎

勵金額如下表： 

發明展名稱 獎牌 獎勵金 

瑞士日內瓦國際發明展、德國紐倫 鉑金獎 40,000元 



堡國際發明展、臺北國際發明展 金牌獎 30,000元 

銀牌獎 25,000元 

銅牌獎 20,000元 

俄羅斯莫斯科阿基米德國際發明

展、韓國首爾國際發明展、馬來西

亞 ITEX 國際發明展、烏克蘭國際

發明展 

金牌獎 30,000元 

銀牌獎 20,000元 

銅牌獎 15,000元 

其他知名之國際發明展(該發明展

須有10個國家以上參展) 

金牌獎 20,000元 

銀牌獎 10,000元 

銅牌獎 5,000元 

六、每學年補助或獎勵金額，每位老師補助或獎勵額上限為 10萬元， 

   依研發處當學年預算核定。 

七、補助參展所獲得之獎狀及獎牌須留置學校供永久展示，以提高學

校知名度。得獎之老師與學生有義務配合學校展出作品及協助解

說。 

八、本要點經本校專利及技術移轉權益委員會議、校教師評審委員會

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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